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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8082      证券简称：众加利      主办券商：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江西众加利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人保证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自然人填写 

姓名 胡其锋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2019 年 3 月续任众加利董事长兼总经

理。2020 年 12 月任众加利仪器执行

董事。2021 年 1 月至今任众加利称重

总经理。2022 年 1 月至今任众加利股

份董事长。2022 年 3 月任众加利称重

执行董事。2022 年 12 月至今任众加

利（香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

2023 年 1 月至今任众加利（上海）测

量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2023 年 12 月 27 日任众加利总经理。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AI 计量智能装备制造和数据服务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火炬大街 579 号绿悦软件科技产业

大厦第 6 层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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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是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是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是 

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还应填写 

1、一致行动主体包括：蔡旭、熊九根、胡忠平、唐训武、龚锃、王盛钰、陈建

华、彭有华、王宏、曾立言、康蓉晖、胡亮洪、许启生、李华生、夏候红英、潘

晋、杨桂华、徐国震、张霄雳、何志伟、金华美、李烁、刘军、毛秋波、江坚、

卢益、姚慧琦、李运、朱士茹、陶红军、李权毅、吴思梅、向玲玲、刘宾、邓胜

龙、罗文武、宁慧惠、周生、李红辉、石家茂、邬文鹏、罗丽红、黄佳建、钱艳

秋、付小青、胡政、侯明珠、何嘉、邹烽、黄国富、但木生等 51 名股东； 

2、一致行动人关系构成的认定依据： 

√签订协议 □亲属关系 □其他  

3、一致行动人关系的时间期限：（46）月自 2024 年 3 月 1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二、拥有权益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胡其锋及其 51 名一致行动人 

股份名称 众加利 

股份种类 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向 减持 

权益变动/拟变

动时间 
2024 年 3 月 11 日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拥有权益的股份 合计拥有权 直接持股 19,686,821 股，占比 2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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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前） 

益

49,822,339

股，占比

61.0264% 

间接持股 0 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30,135,518 股，

占比 36.9124%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7,678,299 股，占比

33.9026%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2,144,040 股，占比

27.1238%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后） 

合计拥有权

益

43,307,241

股 ， 占 比

53.0462% 

直接持股 19,686,821 股，占比 24.114% 

间接持股 0 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23,620,420 股，

占比 28.9322%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1,383,201 股，占比

26.1919%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1,924,040 股，占比

26.8543% 

本次权益变动所

履行的相关程序

及具体时间 

（法人或其他经

济组织填写） 

无 无 

 

三、权益变动具体方式及目的 

（一）权益变动具体方式 

权益（拟）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竞价交易           □通过做市交易 

□通过大宗交易           □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取得挂牌公司发行的新股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投资关系、协议方式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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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权益变动目的 

胡其锋先生与相关股东签署《关于江西众加利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一致行

动及股份限售之协议书》，更有利于巩固和稳定现有的控制结构，提高公司管理

层的决策效率，确保公司稳定、持续、健康发展。 

 

四、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胡其锋及其 51 名一致行动人 

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批准部门 无 

批准程序 无 

批准程序进展 无 

 

五、所涉协议的主要内容 

1.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在此约定期限内（下称“约定 

期限”），一致行动人按照控股股东胡其锋先生的指示行使其作为股东对公司享有

的表决权。 

2、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一致行动人持有的众加利公司股票，一致行动人同意自

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其所持公司的全部

股份。由于公司转增股本或股票股利分配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将遵守上述

约定。 

 

六、其他重大事项 

（一）权益变动前后公司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动，实际控

制人未发生变动。 

（二）其他重大事项 

无 

 

七、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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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胡其锋先生与相关股东关于江西众加利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一致行动及股份限售

之协议书》 

（二）《胡其锋先生关于解除一致行动协议通知函》 

 

 

 

 

信息披露义务人：胡其锋及其 51 名一致行动人  

2024 年 3 月 12 日  


